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

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二讀）
主席：宣讀名稱。

名稱　原住民族健康法

主席：名稱照審查會名稱通過。

委員吳玉琴等、委員廖國棟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一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一條。

第　一　條　　為促進原住民族健康，建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之健康政策，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情形，特制定本法。

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應尊重原住民族意願及自主發展之精神。

主席：第一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委員蘇巧慧等17人、委員孔文吉等、委員蘇巧慧等24人、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二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二條。

第　二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辦理原住民族健康事務。

主席：第二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三條。

第　三　條　　本法所定事項，涉及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者，各該主管機關應配合辦理。

主席：第三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委員伍麗華等提案第二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三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四條均不予採納。

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四條。

第　四　條　　為落實及推動原住民族健康政策，中央主管機關應遴聘（派）原住民族代表、有關機關代表及原住民族健康照護專家學者，召開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會，其任務如下：

一、原住民族健康政策之諮詢、研議。

二、原住民族健康相關中長程計畫之諮詢、研議。

三、原住民族醫事人力政策之諮詢、研議。

四、原住民族健康相關之調查研究計畫及執行方案之諮詢、審議。

五、原住民族健康國際事務之交流及推動。

六、其他與原住民族健康有關事項之諮詢、審議。

前項政策會由衛生福利部部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具原住民身分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並應兼顧族群比例。 

主席：第四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五條、委員蘇巧慧等提案第七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六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五條。

第　五　條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準用前條規定召開地方原住民族健康政策相關會議。

前項地方原住民族健康政策相關會議，其任務如下：

一、地方原住民族健康之規劃及推動。

二、地方原住民族健康整合事務之諮詢及推動。

三、地方原住民族健康相關調查及研究之推動。

四、其他與地方原住民族健康有關事項。

主席：第五條照行政院提案條文通過。

宣讀第六條。

第　六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依原住民族特殊之健康問題，就生活型態、環境、生物因子及醫療資源等面向，定期調查與研究原住民族健康狀況及健康需求。

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或委託機關（構）、法人或學校，辦理前項原住民族健康狀況及健康需求之調查、研究。
主席：第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七條。

第　七　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建置原住民族健康資料庫。
中央主管機關為建置前項資料庫所需之必要資料，得請求相關機關提供之；各該機關不得拒絕。

中央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取得之資料，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相關資料之保存、利用等事項，應依各該相關法規規定為之。

主席：第七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條、委員孔文吉等提案第十四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一條、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九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一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十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七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三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三章章名、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八條至第十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四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八條。

第　八　條　　主管機關應依據第四條、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與第六條第一項規定辦理之原住民族健康相關調查及研究結果之健康事務，寬列預算辦理。

主席：第八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八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二十條、委員蘇巧慧等提案第十一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十二條、委員賴品妤等提案第十六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二十一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三條、委員吳玉琴等提案第十四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五章、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六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九條。

第　九　條　　主管機關應持續規劃，並執行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之培育、進用及留用。

前項人員之範圍、培育、進用、留用、權利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九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十二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十三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條。

第　十　條　　為確保原住民族地區醫療服務之提供及保障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人員之來源，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就大專校院健康照護相關科系，依原住民族地區需求，於招生名額外保留一定公費名額予原住民學生。

主席：第十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鼓勵各健康照護相關科系之大專校院課程內容，融入原住民族健康事務之文化安全相關課程之教學或學習活動。

前項所稱文化安全，係指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主，確保原住民族於健康照護領域中獲得公平、適當之健康服務，使其身分或文化得到適足保障。

第一項文化安全課程之相關辦法，由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會同中央教育主管機關定之。

主席：第十一條照協商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二條。

第十二條　　醫療機構、護理機構、老人福利機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其他健康照護服務機構應鼓勵所屬人員修習原住民族文化安全相關課程，提升原住民族健康照護之服務品質；辦理績效卓著者，中央主管機關應予以獎勵。
主席：第十二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五條不予採納；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四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六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三條。

第十三條　　原住民族地區之公立健康照護機構應優先進用具原住民身分或熟諳當地族語之健康照護人員，並提供具文化安全之服務。

主席：第十三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宣讀第十四條。

第十四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原住民族傳統醫療保健知識之研究及推廣，以促進原住民族傳統醫藥及健康生活之發展。

前項研究及推廣，中央主管機關得委託相關機關（構）、法人或團體辦理。

主席：第十四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三章、委員高金素梅等提案第六章章名、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三條、委員陳瑩等提案第十二條、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十六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七條、委員孔文吉等提案第十二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十七條、委員高金素梅等提案第十九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五條、委員陳瑩等提案第十三條、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十七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二十二條、委員孔文吉等提案第十一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十八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六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十三條、委員吳玉琴等提案第六章、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四章、委員高金素梅等提案第七章章名、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七條、委員陳瑩等提案第十四條、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十八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十二條、委員孔文吉等提案第十三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十九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二條、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十八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四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二十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五章章名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五條。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積極促進原住民族與他國原住民族或少數民族，就健康議題之學術及實務，加強交流及合作。

主席：第十五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六章章名、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二十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二十一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二十二條、第二十三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廖國棟等分別提案第七章、委員高金素梅等提案第八章章名、委員鄭天財Sra Kacaw等提案第二十條、委員陳瑩等、委員孔文吉等分別提案第十六條、委員蘇巧慧等17人提案第二十一條、委員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等提案第二十三條、委員蘇巧慧等24人提案第二十二條、委員吳玉琴等、委員高金素梅等分別提案第二十六條、委員廖國棟等提案第二十四條、委員賴品妤等提案第十七條均不予採納。

宣讀第十六條。

第十六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主席：第十六條照審查會條文通過。

報告院會，全案經過二讀，現有民進黨黨團提議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宣讀經過二讀之條文。

原住民族健康法（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決議：原住民族健康法制定通過。

繼續處理黨團協商通過之附帶決議共6項，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黨團協商通過附帶決議：



	1
	本法通過後，衛福部應優先籌組「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會」，此外，在制訂與發布與本法相關規範時，如有跨中央各部會或中央與地方政府需要協調事務分工與權責分工之必要時，亦以「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會」為優先協調平台，並廣邀民間團體及第一線實務工作者參與諮詢討論。

	2
	衛生福利部應於本法通過後，寬列年度預算補助國家衛生研究院，成立「原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並針對台灣原住民族健康相關之生活型態、環境、生物因子、醫療資源、歷史與文化決定因子……等進行研究並提出政策計畫。

	3
	為確保原住民族健康相關中長期計畫之實施效益，建請衛生福利部蒐集彙整相關基層原住民健康照護服務人員之工作實務意見，並參酌原住民族健康概況及醫療資源需求量之定期調查結果，定期通盤檢討，俾利積極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之情形。

	4
	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除定期調查與研究原住民族健康狀況及健康需求，亦請會商中央原住民族主管機關，就生活型態、環境、生物因子及醫療等面向，降低健康風險，預防及減輕環境等有關之疾病。

	5
	為使國人了解各項原住民族健康政策之推動，衛生福利部（含所屬單位）針對預算（含基金）涉及原住民族經費部分，應於預算書說明欄明列經費編列情形，及每年指定專責單位彙整並提報健康政策會，以落實推動本法各項政策。

	6
	為落實本法之各項政策所需，衛福部應提出獎勵措施，以政策引導之方式，鼓勵地方政府投入原住民族健康推動組織或定期召開推動會議。


主席：報告院會，依協商結論，均照案通過。

現在處理院會新收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共同所提附帶決議共1項，請議事人員一併宣讀附帶決議之內容。

國民黨黨團及民進黨黨團共同所提附帶決議：

查原住民族健康法第一條明定之立法目的係為促進原住民族健康，建構以原住民族為主體之健康政策，改善原住民族健康不平等之情形。但於第二條第二項卻僅明定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辦理原住民族健康事務。依現行衛生福利部組織法及處務規程，則僅由「護理及健康照護司」內之「原住民族及離島健康科」，負責原住民健康政策規劃及推動業務，實難以承擔原住民族健康照護業務之涵蓋面及量能。

相較於政府為促進語言文化之傳承、復振及發展，原住民族委員會已設置原住民族文化發展中心及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客家委員會已設置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且依《客家基本法》第11條將成立財團法人客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另行政院已函送《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條例草案》至立法院。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二項規定：「國家應依民族意願，保障原住民族之衛生醫療」及《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規定：「政府應依原住民族特性，策訂原住民族公共衛生及醫療政策，將原住民族地區納入全國醫療網，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顧，建立完善之長期照護、緊急救護及後送體系，保障原住民健康及生命安全」暨原住民族健康法所定業務，實有提高專責單位之必要。爰建請衛生福利部研議「原住民族健康司」或「原住民族健康照護發展中心」辦理原住民族健康照護業務可行性。

主席：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照案通過。

本案完成立法程序後，有委員登記發言，每位委員發言時間2分鐘，並截止登記。

首先請廖委員國棟發言。

廖委員國棟：（12時38分）主席、各位同仁。健康是基本人權，臺灣原住民由於居住地區都在邊陲或在山區，交通不便導致衛生醫療的資源遠遠不及一般的平地區域，這個就是我們為什麼一直要求另立原住民族健康法的理由。經過7年漫長的努力，終於今天通過了，將原住民的健康權從計畫層次提升到法律位階，我們一則以喜一則以憂。

綜觀本部原住民健康法，令人遺憾的是其內容跟原住民的實際要求有相當的落差，族人要求的原住民族專責機關，沒有！想要的獨立預算跟基金，沒有！想要的自主決策跟原住民族健康政策的平臺，沒有！這部法案從可以消弭原住民福利跟醫療的不平等，實現原住民族健康權，最後變成只有宣示性的意義，對於原住民族現況的實際需求無濟於事！

原住民委員的提案雖然大聲疾呼卻難敵執政黨黨版的碾壓，對行政院版本的原住民族健康法，簡單來說第一個：沒人；第二個：沒權；第三個：沒錢，距離原住民的期待相去甚遠，希望未來立法院的同仁能夠多多瞭解體會原住民健康需求，充實原住民健康法的內容，維護原住民族的健康。

主席：謝謝廖委員。接下來請蘇委員巧慧發言。（不在場）蘇委員不在場。

接下來請陳委員瑩發言。

陳委員瑩：（12時41分）主席、各位同仁。原住民族健康法今天終於順利三讀了，首先，我要先感謝最溫暖的行政院長大仁哥、我們的陳建仁院長，還有一位過去對原住民非常友善的地方首長，也是我們行政團隊當中最了解原住民、最關心原住民的內閣成員鄭文燦副院長，因為有他們的支持，原住民族健康法才有機會順利通過。

我也要感謝在座所有關心原住民族健康的委員，特別是吳玉琴委員和伍麗華委員，尤其是吳玉琴委員，雖然他不是原住民立委，但是他對原健法所做的努力和堅持，我在這裡代表所有的原住民朋友謝謝他。

另外，我要感謝衛福部部長薛瑞元；在這裡我還要特別感謝石崇良，也就是當時的衛福部次長，他帶領衛福部同仁在院版尚未核定之前大力協助、支持原住民健康法所有條文的彙整和推動；也謝謝照護司司長蔡淑鳳扛起責任，兢兢業業帶領同仁積極和各位委員溝通；也感謝原民會及衛福部所有的同仁。

最後，我要在這裡向長期倡議、推動原住民族健康法等健康政策的民間團體致上最高的敬意，因為有大家的共同努力，今天才有機會催生原住民族健康法，讓縮短原住民族健康差距的目標向前跨出一大步。推動改善原住民族健康狀況的修法，我們終於走完最後一哩路，終於露出了曙光，大家辛苦了。謝謝。

主席：謝謝陳委員。接下來請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發言。

伍麗華Saidhai Tahovecahe委員：（12時43分）非常高興討論13年之久的原住民族健康法終於通過。2020年2月就職之後，本席很快地跟許多民間團體展開討論，3月開始質詢，4月就提出原健法的草案送交院會，所以在這個時刻，我想要特別將這些團體的名稱念出來。這3年多一起努力的夥伴有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服務權益促進會、臺灣原住民族長期照顧聯盟協會、新竹市原住民身心障礙者協會、小米穗原住民文化基金會、臺灣原住民族社會工作學會、臺灣跨文化健康照顧學會等等團體。我們想告訴你們的就是：謝謝你們沒有氣餒，沒有放棄，而是耐心地跟著我們到處說明，今天能夠三讀立法，你們是我們最大的力量。

我在這裡也要特別感謝行政院能夠在本會期把院版送進來，讓我們可以將10個版本的委員提案聚焦完成立法。我也要特別感謝許許多多我們的立委同仁，像陳瑩委員、吳玉琴委員、高金素梅委員、蘇巧慧委員等人，特別是在12日的朝野協商中接受我的修正動議，讓文化安全的定義最終可以寫入法條。

最後我想說，雖然還有很多的理想尚未實現，不過有了這部法案，原住民族健康事務有了專責單位，衛福部也會寬列預算，補助國衛院設立原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原住民的健康政策會有族人的代表來參與，有了穩固的法源基礎，未來就可以更前瞻、有更健全的制度，讓原住民族不會因為身分，在健康照顧領域中可以享有平等、充足且均衡的發展。在此謝謝大家。

主席：謝謝伍委員。陳委員亭妃聲明對上午之表決與民進黨黨團意見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接下來請吳委員玉琴發言。

吳委員玉琴：（12時46分）謝謝院長。今天能夠通過原住民族健康法，這是因為我們許多原住民團體、原住民倡議的專家們、學者們共同推動了14年，我在上會期也跟著他們一起工作，提出了原健法的修法版本。這次承蒙行政院陳建仁院長、鄭文燦副院長以及衛福部薛部長的積極推動，讓這個院版能夠送到立法院來審查，原住民的委員都共同努力，大家有做很多的討論，最後在衛環委員會還有全體委員的共同努力之下，我們終於讓原住民族健康法三讀通過，真的是非常令人高興。我們這一次的立法主要是希望能夠解決原住民健康不平等背後可能有權利不對等的這個問題，在這一次的修法，我希望能夠讓我們原住民的社群有更多機會與公共衛生體系合作來找出解方，也希望在這部法通過之後，能夠讓政府部門投入更多的人力以及啟動消弭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現況。有這部法作為依據，我們也希望行政部門未來能寬列預算並徵求民間團體的意見，讓這部法能夠落實實施。

另外，本席也期待在未來能夠發展更多與文化安全相關的政策跟教案，也能夠透過原住民參與整個過程來制定相關的諮詢跟研議政策，讓我們多元的文化實踐能夠互相參採，讓民間跟政府能夠彼此協力，共同改善原住民健康的議題。我想這部法的通過很不容易，所以要特別謝謝所有的團體，我們也知道今天是消弭原住民健康不平等的起點，我們接下來還要繼續共同努力，謝謝。

主席：謝謝吳委員。接下來請高金委員素梅發言。

高金委員素梅：（12時48分）主席、在場的所有同仁們，大家好。經過14年的等待，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終於在今天三讀立法了，在109年我和台灣原住民醫學學會的醫師還有夥伴們一起討論了原住民族健康議題還有政策的困境，而後我們以原醫會的理想提出了我的原健法版本，我的提案整整在立法院躺了3年，為的就是等待行政院的原健法版本送到立法院，然後能夠併案來審查。在今年5月1日原健法終於可以逐條審查了。因為我沒有辦法認同沒有固定的預算、沒有專責組織的行政院版原健法，在經過幾次的協商之後，為了要讓原住民族的健康政策能夠更有保障，同時也讓原健法能夠在這個會期順利三讀通過，因此我提了三項附帶決議，要求衛福部在未來推動原住民健康政策的時候能夠確實的落實。我堅持衛福部一定要指定專責單位來推動政策；我堅持國家衛生研究院應該設立原住民族健康研究中心；我堅持為了落實政策執行成效，衛福部一定要有獎勵措施引導地方政府共同推動；我堅持原住民族健康政策所編列的預算一定要公開透明；我更堅持中央原住民族委員會一定要納入原健法主管機關。可是到最後，原民會還是不願意承擔主管機關的責任。原住民族健康法的政策啟動之後，有關原民會還有衛福部所執行的各項政策，我會更嚴格的監督，特別是原民會，還有跟原住民相關的文化安全的事項，謝謝。

主席：謝謝高金委員。接下來請鄭天財Sra Kacaw委員發言。

鄭天財Sra Kacaw委員：（12時51分）院長、各位委員。非常謝謝原醫會提供寶貴的資料，讓我能夠提出原住民族健康法草案，從第9屆到第8屆，我在立法院也一再督促衛福部，總共質詢5次，請他們趕快把行政院版送來，我也在110年3月質詢蘇貞昌院長，也在112年3月7日質詢陳建仁院長，終於把行政院版送過來了，但是行政院版確實距我們的理想真的非常、非常遠，從剛才院長的宣告就可以知道，原住民立委的條文絕大部分都不予採納、都沒有通過，這個是我們非常遺憾的。

我們看今天通過的原健法第二條第二項：「中央主管機關應指定專責單位辦理原住民族健康事務」，也就是說，衛福部現在的一個科，一個科如何承擔這麼大的涵蓋面以及量能？其實是無法承擔的。如果相較於政府為了促進原住民族語言、客家語言、國家語言的文化保存，原民會設了文化發展中心，也設了財團法人語發基金會，而客家委員會也設了客家文化發展中心，也設了語言發展中心，現在行政院也要設國家語言發展中心，而原住民族的健康、原住民族生命的問題卻是一個科來負責，所以我期盼今天的附帶決議能夠落實，由衛福部成立原住民族健康司，甚至應該成立原住民族健康照護發展中心，這才是真正能夠落實保障原住民族的健康權，以上。

主席：謝謝鄭委員。報告院會，登記發言的委員都已經發言完畢，上午會議進行到此為止，下午2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2時53分）




